
苏市监特设函[ 2019 j 213号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
    考 试 机 构 考 核 工 作 的 通 知

各设区市市场监管局，各考试机构：

    为有效贯彻落实《市场监管总局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

事项的公告[ 2019年第3号]》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

则》( TSG 26001-2019)（以下简称《新考规》），进一步规范我省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工作，强化考核工作过程控制，现将省局

制定的《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以下简

称《基本条件》）印发给你们，并提出有关工作要求，请一并贯

彻执行。

    一、关于考试机构的确定

    1、省市场监管局负责制定考试机构的具体条件和委托要求。

    2、设区的市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考试机构的具体条件

（见附件1）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并推荐考试机构，于8月20日

前完成推荐材料的书面报送（原则上保留原认定过的考试机构）o

    3、推荐部门应明确考试机构的考试项目及考试基地地址，

推荐满足《新考规》和《基本条件》的考试机构；  201 9年年底

前省局统筹形成全省考试机构备选库并公布。未进入江苏省考试



    机构备选库的，不得从事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工作。

    二、过渡期间考核发证工作

    新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分类与项目》已于6月1

    日起实施，各地在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考核发证过程中，要严

    格按照新的作业项目开展考试发证工作。要依照《市场监管总局

    办公厅关于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实施意见》（市监特设

    [ 2019]32号）要求开展新旧版证书过渡期、证书复审、发证

    信息上传等工作。2019年12月3 1日前，仍由原有考试机构开

    展考核工作。

    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的实施

    1、考试机构应及时组织考试管理人员和考评人员学习《新

    考规》并正确执行。

    2、考试机构应按照《新考规》中要求设立现场考试基地及

    考点，具备满足相应考试大纲要求的场所、设备设施条件和能力；

    按照《新考规》制定作业人员考试作业指导书、实际操作考试评

    分表、评分细则等，并认真学习、组织实施。

    3、考评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作业人员资格；叉车考评人员应

    持有相应的作业人员资格，其他项目的考评人员自2020年1月

    1日起应具有相应的作业人员资格。考评人员不得在本考试机构

    进行考核取证。

    4、考评人员不得从事或参与考试项目的培训、教学业务。

    四、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考试机构的监督管理，强

    2



化对考核工作的过程控制。对理论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应开展经

常性的飞行检查及过程监督。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应当

在本机构固定的考试基地及考点，对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进行理

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要对以往的考试情况进行彻底

排查，切实加强资格审核、监考、实际操作技能考试等环节的管

理，发现弄虚作假、替考等严重违规行为的，应采取措施并及时

报发证部门处理，同时报省局。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在省局公布的《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

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基础上，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管

理要求。

附件：1．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

    2． 特 种 设 备 作 业 人 员 考 试 机 构 申 报 表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行政审批服务处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201 9年 7月 9日



    附件1

    江苏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基本条件

    为进一步规范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的考核工作，保证

    考试工作质量，根据《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规则》、《特种设备

    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要求，全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构

    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机构

    l、具有法人资质，有常设的组织管理部门和固定的办公场

    所，可独立公正地开展工作。年考试量一般不少于300人。

    2、接受特种设备安全监察部门的监督，向发证机关提交年

    度工作总结。

    3、不得从事委托考试项目的培训工作。

    二、人员

    1、考试机构专职人员不少于3名，负责日常的考试组织管理

    工作，办理有关受理、现场考试、档案管理等工作。

    2、具有满足考试需要的专职考试管理人员和考评人员。考

    评人员应当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和本专业5年以上工作经历，具有

    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熟悉考试程序、考试管理、考试内容和评

    分要求，并且具有相应的作业人员资格，考评人员不得同时在2

    个以上考试机构担任考评员。每个作业项目应有2名以上相适应

    的专（兼）职的考评人员，年考试量500人以上至少配备4名。考

    评人员由所在考试机构聘用，并经相应发证部门

    4



    三、设备设施

    l、理论知识考试：

    有独立的理论考试机房和固定的IP地址，至少配备20台考试

    终端；考场有全覆盖监控设施，考试所用电脑安装视频抓拍系统，

    现场配有证件照片自动采集识别系统，使用全省统一开发的机考

    软件，留存考试影像资料。

    鼓励建立理论考试考场视频实时监控与存储系统。发证机关

    （或委托特种设备监察机构）实时远程查看理论考试现场。

    特种设备焊接作业人员考试机构的设备、设施应满足《特种

    、．设备焊接操作人员考核细则》( TSG 26002)的要求。

    2、实际操作技能考试

    设立现场考试基地及考点，具备满足考试大纲要求的场所、

    有相适应的考试设备及配套设施等实际条件。现场配有证件照片

    自动采集识别系统及监控设施。
I    不得在公布范围以外的考试基地或考点进行实际操作技能

    考试，有特殊情况的，应提前向发证机构书面提出申请，经发证

    机关批准后方可实施。

    四、场地

    1、有自主或不少于4年租赁期的考试场地；

    2、场地、建筑物面积应满足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考试

    的要求，理论知识考场、实际操作考场、待考区域应相对独立且

【    互不干扰。
I

    3、档案室应具备满足电子文件档案的管理条件。

    5



    五、制度

    1、考试机构应制定符合实际的管理制度，包括保密、命题、

    试卷运输、现场考试、阅卷、结果上报、档案、应急预案、题库

    管理、考场纪律、监考考评员守则等制度，并能有效实施。

    2、有按照作业人员考试大纲编制的实际操作技能评分表、

    考试现场记录表，考试过程控制记录等应有管理人员及考评人员

    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并留存。

    3、应有按特种设备作业种类及作业项目制订的本考试机构

    的作业指导书、评分标准，实际操作考试安全注意事项，并能认

    真执行。
    4、公布的考试程序应含有：报名、审核、考试计划上报发

    证机关、理论考试、操作技能考试、成绩评定及通知、成绩汇总

    上报发证机关、办证等相应程序的考试质量控制要求。

    六、其他要求

    1、考试机构建立的考试档案包括：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
    申请表、参加考试人员名单及成绩、考试试卷、实际操作技能考

    试记录（含与考试项目相应的相关资料）、考试现场记录（含现

    场影像资料）、提供虚假资料和考试作弊人员的资料（并在提交

    年度工作总结时附上）；档案卷宗按批建立。

    2、考试档案保管年限：考试现场影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

    年（不少于持证有效期），其他档案保存期不少于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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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机构所在地市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意见

    该机构具备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核能力，同意推荐为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机

构。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受理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日期

    申报人申明与签署

    在此，我声明本机构的成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当前没有对办理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具有影响的法律诉讼等司法纠纷或者正在授受有关司法限制

与处罚。现按照规定申报开展相关种类的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考试工作，所填写的内

容真实有效，并授受审查。在获得认定后，严格执行有关规定，保证考试工作质量，

接受监督管理。

    申报机构负责人：    职务：    日期：（公章）

    9


